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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居樂業?

台灣住宅存量現況 內政部不動產資訊平台新統計

• 2025年第一季之全國住宅存量約為939萬戶

• 全台住宅的平均屋齡達33年。至2024.10，屋齡超過30年住宅

突破500萬戶

安全標準? 維護管理? 集合住宅 (公寓大廈管理)?⋯⋯.

震災 火災





年代 ~ 60’S 70’S 80’S 90’S 100’S

建築規
模演進

獨棟、< 低層（2、3F）

→ 低層（4、5F)

低層（4、5F）

→ 中層（7F、12）、
複合化

低、中層（< 12F）

→ 高層化 >15F、
複合化

— —

重大建
築安全
事件

— — 衛爾康事件 (84)
921 地震 (88)

331 地震 (91) 0206 地震 (105)
城中城事件 (110)

重要
歷程

建築法修正 (60)
建築師法 (60)

台灣省建築管理規則 (62)

都計法台灣省施行細則 (65)

消防法 (74) 
—

建築法修正 (84)
公寓大廈管理條例 (84)

都市更新條例 (87)
台灣省全面容積率 (88)

— 住宅法 (100)
危老條例 (106)

新北再生條例 (107)
危老條例修正 (109)

都市更新條例修正
(108)． (110)．(113)
台北防災都更 (113)

老宅延壽 (114)

耐震
標準

強震、中震、輕震
(?G)

V=ZKCIW
(?G)

強制土壤液化評估、韌性
設計（柱樑接頭箍筋、

135度彎鉤）

（86 参考阪神及本土研究第
一版耐震規範)

0.2G、0.24G、 028G、
0.32G

(94 增列近斷層分析、
依475年回歸)

0.23G、0.33G

(100 修正)

•資料來源：自行研究彙整

建築安全? 建築安全規範及系統演變



建築安全? 系統風險

以鑑來者

– 建造系統風險降低 (針對新建案)

• 規範提升：耐震規範修正

• 加強監督
‐ 105 建築法（#34、#56、#70）修正案：

強化設計審查、施工勘驗、使用執照專業
審查

‐ 建築管理規則委託專業審查、勘驗
‐ 耐震標章. 耐震特別監督人

•生產履歷
落實營建系統作業，即承造人第一線全面品質
自主管理（含材料驗證、技術士、工地主任、
專任工程人員（技師））



建築安全? 系統風險

危者猶在

– 建造系統風險降低 (針對既有建築)：

• 老屋健檢
面臨地震威脅之潛在危險建築
‐ 海砂屋建築
‐ 86 耐震規範、921地震前之平面配置不

佳、底層挑空、挑高⋯等建築
‐ 土壤液化嚴重地區建築
(未能全面確認既有建築)

• 社區輔導
輔導社區改建或補強
(以輔導鼓勵為主，具危險未強制限制使用)

與時間賽跑



潛在危險建築安全? 系統風險

與時間賽跑

– 既有建築之耐震風險改善 (針對既有建築)

除「都市更新條例」、「危老條例」、「

防災都更」外，結合「老宅延壽」（含弱
層補強），建構多元防災架構，全面降低
潛在危險建築所帶來系統風險，建立真正
的安居樂業

 安居意識建立
強化公寓大廈管理.住宅耐震評估 .
建築使用管理

 多元策略－潛在危險加速處理
改建 (如都更.危老⋯)
補強 (如高強度.改建前階段策略⋯)

①

②

921



與時間賽跑

– 既有建築之耐震風險改善 (針對既有建築)

• 安居意識建立
‐ 落實公寓大廈管理.公安申報. 建築使用管理

包含落實公寓大廈管理組織. 建築變更使用、
室內裝修始可條件…

‐ 強制住宅結構安全性能評估 (?)
研議調整具強制性之參照「住宅法」之結構
安全性能評估內容、納入建築物公共安全檢
查申報內容，全面檢視既有建築

‐住宅結構安全性能揭露 (?)
研議既有建築物參照住宅法之性能評估內容，
適當揭露、或於交易時揭露，使房屋買賣過
程中，獲得充分正確消費資訊

潛在危險建築安全? 系統風險



現行規定
一、符合「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簽證及申報辦法」第7條規定所

列之建築物類型，應辦理耐震能力評估檢查申報作業：
1. 民國88/12/31以前領得建造執照，供建築物使用類組A-1、

A-2、B-2、B-4、D-1、D-3、D-4、F-1、F-2、F-3、F-
4、H-1組使用之樓地板面積累計達1000㎡以上之建築物，
且該建築物同屬一所有權人或使用人。

2. 2. 經當地主管建築機關認定符合中央主管建築機關公告
應辦理耐震能力評估檢查要件之建築物。

3. 3. 其他經當地主管建築機關依法認定耐震能力具潛在危
險疑慮之建築物。

二、符合「主動輔導辦理建築物耐震能力初步評估及弱層補強經
費補助執行作業要點」第5點規定條件者，得申請耐震能力
初步評估：
1. 建築物結構快篩分數F值大於60分且有公寓大廈管理組織

之六層樓以上建築物。
2. 屋齡30年以上且有公寓大廈管理組織之6層樓以上建築物。
3. 其他經執行機關認定者。

‐ 強制住宅結構安全性能
評估 (?)

研議調整具強制性之參
照「住宅法」之結構安
全性能評估內容、納入
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申
報內容，全面檢視既有
建築

一定屋齡. 規模之 H2公
寓大廈住宅，「應」耐
震能力評估及申報



‐ 住宅結構安全性能揭露
(?)

研議既有建築物參照住
宅法之性能評估內容，
適當揭露、或於交易時
揭露，使房屋買賣過程
中，獲得充分正確消費
資訊

一定屋齡. 規模之 H2公
寓大廈住宅之強制耐震
能力評估「標示」

既
有
建
築
耐
震
能
力
標
示

+



潛在危險建築安全? 系統風險

與時間賽跑

– 既有建築之耐震風險改善 (針對既有建築)

•多元策略-

潛在危險加速處理
‐ 改建 (如都更.危老⋯)

‐ 補強-老宅延壽 (如高容積使用建物.改建

前之階段策略⋯)



現行規定
一、「都市更新條例」#65條：

1. 不得超過各該建築基地 1.5倍之基準容積
2. 容積管制前已興建完成或已申請建造執照之合法建築物：

不得超過該建築基地0.3倍之基準容積+原建築容積，或
各該建築基地1.2倍之原建築容積

3. 合法高氯離子建築，不得超過建築基地1.3倍原建築容積

二、其他地方政府鼓勵：

‐ 改建 (如都更. 危老…)

「都更條例」、「危老條
例」、及各地方政府之防
災都更方案…，鼓勵改建

受既有建築規模. 民眾期
待. 市場…等因素，影響改
建速度

→ 較利低層改建 (5F以下)
較低容積使用建築物.
容積獎勵效果較大

→ 中高層改建 (6F以上)
較高容積使用建築物.
容積獎勵效果較有限



‐ 補強-老宅延壽
(如高容積使用建物. 改建

前之階段策略…) 

「老宅延壽 」鼓勵，善用

「公寓大廈管理條例」機

制鼓勵社區提升建築安全

及機能

易受較低樓層住戶. 費用
分擔…等因素影響

→ 降低同意比
依「公寓大廈管理條例」
決議比例

→ 降低改建前安全風險



居住安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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